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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外方引进课程教学

管理规定

第一条为了做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外方课程在人才培

养工作中的作用，根据贵州商学院《贵州商学院本科教学规范建设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外方引进课程为人才培养方案中开出，引进外方教学资源，由外方派遣教师

完成教学的课程。

第三条外方引进课程纳入贵州商学院课程管理体系，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具体落实外

方引进课程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国际教育学院需于每学期开始前至少3个月与外方确认下学期任

课教师并向外方提前通知下学期的教学任务，外方课程教师做好相应准备工作，并在

学期开课前至少一个月内制定教学计划，并向国际教育学院提交下学期教学材料以

供审核。

第四条 外方引进课程教师应准备的教学材料为教学大纲（内含教学计

划、过程性考核构成、期末考核构成）、课件、教材及教学参考书目清单。

第五条 外方引进课程为线上教学的，国际教育学院需录制课堂教学全

过程，由教科办保存视频资料，以供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及后续备查。

第六条 外方引进课程教师因共、因私需临时调课的，需提前一周

填写《贵州商学院临时调停课申请表》并提供证明材料，国际教育学

院审核后提交教务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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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中方合作教师需全程跟进外方引进课程课堂，协助外籍教

师进行课堂组织、课后答疑、试卷评阅、成绩录入等工作。

第八条 外方引进课程教师应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、课

时及课程表上的时间开展教学，未经学校同意不得随意更改授 课时间、减少

授课时数、缩短教学时长。

第九条 外方引进课程教师应于每学期期中向国际教育学院提供本学期

期末试题，试题范围不超过教学大纲所含章节或单元；中方合作教师根据学校

试卷格式进行排版后，由项目专业教研室进行审定，由国际教育学院提交教务

处印制。

第七条 外方引进课程教师应遵守《贵州商学院本科教学规范建设实施方

案》、《贵州商学院教师工作规定》、《贵州商学院课堂教学管理细则（修订）》、《

贵州商学院本科考试试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解释权归属国际教育学院。

国际教育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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